附件：
喀什市卫生健康委2025年第七批行政处罚
信息公示
 
一、喀什市麦麦吐逊阿布力孜诊所超出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案
喀什市麦麦吐逊阿布力孜诊所超出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对该诊所作出了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70元，并处罚款人民币3万元的行政处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该诊所记6分。
[bookmark: OLE_LINK26]二、喀什市柳尊推拿馆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诊疗活动案
喀什市柳尊推拿馆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经营者柳某为患者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对该机构作出没收违法所得2000元、医疗器械，并处罚款人民币5万元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3]三、喀什市同德医院超出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案
喀什市同德医院超出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产科活动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对该医院作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000元，并处罚款人民币2万元的行政处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对该医院记6分。
[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11]四、喀什年代诊所有限责任公司超出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案
[bookmark: OLE_LINK12]喀什年代诊所有限责任公司超出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对该机构作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342元，并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对该诊所记6分。
[bookmark: OLE_LINK39]五、阿某江非医师行医案
[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23]阿某江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为患者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对阿某江作出罚款人民币2万元的行政处罚。 
六、阿某古丽非医师行医案
阿某古丽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为患者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对阿某古丽作出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
七、新疆御德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举办中医诊所应当备案而未备案案
新疆御德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在未取得《诊所备案凭证》的情况下，具有中医专长医师资格的机构负责人赵某为患者实施了中医诊疗项目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十四条、《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五十六条、《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对该机构作出没收违法所得1.448万元，并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
八、吕某未按照规定填写病例及未按照规定告知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方案案
医师吕某在执业过程中，未按照规定填写病例资料且未按照规定告知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方案的行为，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三条、《医疗机构门诊质量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零伍条的规定，对医师吕某作出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
九、艾某未按照规定填写病历资料案
医师艾某在执业过程中未按照规定填写病历资料的行为，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对艾某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十、喀什市卢士根诊所超出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案
[bookmark: OLE_LINK91]喀什市卢士根诊所涉纠纷且超出2个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对该诊所作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20元，并处罚款人民币3万元的行政处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对该诊所记6分。
十一、喀什市能效口腔门诊部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案
喀什市能效口腔门诊部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对该门诊部作出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对该门诊部记6分。
十二、布某木非医师行医案
布某木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为患者开展口腔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对布某木作出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15]十三、哈某山未按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案
医师哈某山在执业过程中未按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的行为，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对哈某山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十四、陶某未按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案
医师陶某在执业过程中未按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的行为，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对陶某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十五、喀什市豫康医院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施行终止妊娠手术案
喀什市豫康医院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为患者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四十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四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对该医院作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000元，并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对该医院记6分。
十六、喀什市颜美铭星医疗美容有限公司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案
[bookmark: _GoBack]喀什市颜美铭星医疗美容有限公司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为患者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对该机构作出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对该美容诊所记6分。

十七、曹某非医师行医案
曹某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为患者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三条、《医疗美容服务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对曹某作出罚款人民币2万元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41]十八、新疆亿鑫妙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案
新疆亿鑫妙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的行为，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对该机构作出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对该美容诊所记6分。
十九、简某未按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案
医师简某在执业过程中未按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的行为，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对简某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二十、喀什维康口腔医疗有限公司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案
喀什维康口腔医疗有限公司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为顾客实施口腔技术服务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对该机构作出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对该口腔诊所记6分。
二十一、汗某拉非医师行医案
汗某拉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和《医师执业证》的情况下，为患者实施口腔治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对汗某拉作出罚款人民币2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十二、喀什市德康凯瑞酒店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案
喀什市德康凯瑞酒店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的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三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的规定。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四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对该酒店作出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1000元的行政处罚。
二十三、喀什小亚郎湿地公园有限公司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案
喀什小亚郎湿地公园有限公司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的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三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的规定。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四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对该机构作出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1000元的行政处罚。
二十四、喀什市水云阁温泉酒店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案
喀什市水云阁温泉酒店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的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三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的规定。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四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对机构作出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1000元的行政处罚。
二十五、新疆超涵体育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案
新疆超涵体育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卫生质量单项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的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三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的规定。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四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对该机构作出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500元的行政处罚。
二十六、喀什大众游泳馆（有限公司）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案
喀什大众游泳馆（有限公司）卫生质量单项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的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三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的规定。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四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对该机构作出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500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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